附件7
海船开航“一件事”告知承诺书

海事管理机构告知事项
1.申请人自愿选择海船开航“一件事”集成办理，并采用海事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及容缺受理方式办理相关业务，须签署本承诺书。
2.申请人未纳入海事监管领域一般失信、严重失信名单。

3.申请人可以通过书面承诺，免于提交《海船开航“一件事”海事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事项及材料清单》所列明的材料；暂时免交《海船开航“一件事”告知承诺+容缺受理材料清单》所列明的材料，并按照该清单明确的要求提交容缺材料。

4.申请人不实承诺或者违反承诺的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；海事管理机构将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行政确认的决定，依法撤销已作出行政许可或者行政确认决定。

5.申请人不实承诺或者违反承诺的，海事管理机构将按照信用管理相关规定纳入海事失信名单管理。

申请人承诺

申请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身份证号码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）现就“　　　　　”轮申请办理海船开航“一件事”相关事项，作出如下承诺：
（一）已知悉海事管理机构告知的全部事项，承诺所填写的所有信息真实、准确，自身能够满足海事管理机构告知的要求，愿意接受海事管理机构的监督和管理。
（二）承诺持有符合要求和相关规定的告知承诺制事项材料，承诺按照告知的要求补齐容缺材料。

（三）本承诺系本人（单位）真实意思表示，自愿承担因不实承诺或违反承诺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
（如适用）是否愿意公开本告知承诺书：□是  □否
告知承诺制证明材料：

1.  材料名称（对应的海事政务服务事项）    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......
容缺受理材料：

1.  材料名称（对应的海事政务服务事项）    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......
特此承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 诺 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（本承诺书应当由各申请人分别签署，一式两份，海事管理机构、申请人各执一份。）
